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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監考教師 

(一) 重點摘錄於試卷袋。 

(二) 交試卷袋時務必告知教務處工作人員。 

(三) 填寫《試場違規事件通報單》、讓違規學生簽名、知會導師。 

二、 導師 

(一) 了解事發經過。 

(二) 通知家長。 

(三) 追蹤《試場違規事件通報單》、請家長簽名。 

(四) 後續協助執行懲處。 

三、 若未扣分處理，由導師留存《試場違規事件通報單》，並持續督導違

規同學。 

四、 若有扣分處理 

(一) 《試場違規事件通報單》須會簽任課教師。 

(二) 交填寫完整之《試場違規事件通報單》(含學生、監考老師、導

師、家長、任課教師簽名)→由註冊組留存。 

五、 考試後被舉發或學生自首之試場違規事件 

(一) 若經證實，該節監考教師須補寫《試場違規事件通報單》並依程

序完成。 

(二) 《試場違規事件通報單》由教學組留存並上呈鈞長。 


